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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赔偿金是侵权人为了弥补死
者近亲属因死者死亡而遭受的未来收
入损失所进行的经济赔偿，故死亡赔偿
金的分配主体应当是死者的“近亲
属”。1988年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十二条首次对“近亲属”的
范围进行了明确，即近亲属是指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从广义上理
解，父母不仅包括亲生父母，还包括养
父母以及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
不仅包括婚生子女，还包括非婚生子
女、养子女以及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
女。但实践中，不应过分机械地理解近
亲属这一概念，还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
况，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进行解读，如死
者与某一亲属之间是否具有扶养义务、
与死者生前生活的紧密程度以及经济
依赖关系等。

本案中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张某与
曹某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张某能否作为
曹某的近亲属参与分配赔偿金。依据
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某在未成年时即跟

随母亲与张某共同生活直至成年结婚，
故曹某与张某形成了具有抚养关系的
继父女关系，且其在近亲属位阶上与曹
某的配偶刘某甲、子女刘某均处于第一
位阶。因此，对于曹某因交通事故死亡
的死亡赔偿金，张某有权分配。而刘小
某作为曹某的外孙处于第二顺位，曹某
对其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其无权参
与分配。

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比例，是指
死亡赔偿金在数个有权参与分配的主
体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也是死亡赔
偿金处分的最终结果，最能体现死亡赔
偿金的分配目的与分配正义。若死者
或者有权分配主体就分配问题达成了
具体的意思表示，则依据该意思表示；
在未有明确的分配意思表示甚至因为
分配问题诉至法院时，则由法官进行裁
判。实践中，法官在裁量死亡赔偿金的
分配比例时，应当综合考量主观情感因
素与客观经济依赖关系，按照分配主体
与死者生前的亲疏远近状况进行调整，
即若某一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关系较为
亲近、经济依赖关系较大，则应当多分，

反之应当少分。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案涉死亡赔

偿金如何分配，即各个分配主体的分配
比例问题。虽然原告刘某主张其系死者
曹某的独女，要求分得死亡赔偿金剔除
各项合理费用后的一半份额，但根据法
院查明的事实，刘某在2014年离家外出
后，很少回家，在曹某生病住院期间亦未
探望，甚至没有参加曹某的丧葬事宜，可
知二人之间情感联络上较为淡薄，甚至
存在着一定矛盾，与曹某生前关系较为
疏远，应当少分。而被告张某与曹某形
成了事实抚养关系，刘某甲作为曹某的
配偶生前共同生活，相互之间情感联络
较为紧密；加之张某、刘某甲均年老多
病，经济条件较差，经济上对曹某依赖关
系较大，故在分配时应当多分。

因此，法院在综合考量全案多种因
素后，没有在三者之间平均分配，而是
酌定刘某甲、张某与刘某以 4∶ 4∶ 2的比
例进行分配，遵循了死亡赔偿金按与死
者生前关系亲疏远近进行分配的原则，
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与
友善的价值导向。 据《人民法院报》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分配规则

今年大学毕业的江苏人张雪（化
名）看到当下人工智能火热、市场广阔，
便想从事这方面工作。她近几个月来
咨询了多家提供人工智能课程培训的
机构，发现课程价格并不便宜，机构报
价普遍在1.5万元到2.3万元之间。

“贵是贵了点，但这些培训机构都
表示，只要学员跟着机构的课程走，就
能掌握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技能，工作后
月入两万元以上不成问题。还有机构
承诺为学员提供‘包就业’或‘推荐就业
’服务，确保学员课程结业后就能顺利
入职。”张雪说，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
她花了 1.6万元在某科技公司报名培
训，结果发现培训方式就是给题库自己
做题和包装个人简历，一点真本事没学
到，说好的“包就业”也落了空。

张雪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随着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职业的
落地，与之相关的技能、人才培训市场
也日渐火爆。不少培训机构纷纷推出
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声称只要花钱报名
相关课程就能“包就业”或“推荐就业”，
找到高薪工作。结果学员报名后却遇
到各种培训套路，不仅无法学到真正的
技能、找到心仪的工作，一些人连被坑
的钱也无法追回。

行业发展迅猛
相关人才紧缺

前不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
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
（2024）》，其中显示，截至 2024年 6月，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
达2.3亿人，占整体人口的16.4%。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这一新
职业也应运而生。然而，市场上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人才缺口不小。

“以我们公司为例，多数人工智能
业务团队长期处于缺人状态，从底层算
力、芯片设计，到模型训练、商业落地都
需要人，而招到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员
工的平均耗时是普通岗位的两倍。”一
家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办公协作产品负
责人李女士说。

不仅是科技企业，生成式人工智能
商业应用广泛。一家连锁餐饮企业技
术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是大企业后
台系统数据越庞大，如果有千万量级的

客户评价需要处理，传统分析方式不仅
不够精准还耗费大量人力，许多企业急
需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来更精准
地响应客户评价。

因此，看重行业发展前景，打算转
行去生成式人工智能岗位的人也有不
少。然而，也有不少相关企业招聘负责
人表示，虽然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的缺口大、求职者多，但想要找到合适
的人才并不容易。

培训遇坑不断
维权退费困难

随着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人
才的紧缺，生成式人工智能职业培训风
生水起，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山东的刘希（化名）报名了某科技
公司的培训后发现，课程进度太快，学
习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能力
与基础，接近结业时的简历包装几乎成
了标配，公司甚至会让无工作经验的学
员虚构工作经历。

“对于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公司会
建议他们在简历上多添加一些实习经
验；而对于已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学员，
则建议他们夸大工作后取得的成绩。”
刘希说，尽管该培训机构展示的就业率
数据看似光鲜，但实际上不少人在试用
期便因能力不匹配而被公司辞退，真正
能在岗位上稳定下来的学员比例实际
上并不高。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降低成本，一
些培训机构还会聘请缺乏工作经验的

“老师”授课，导致学员无法学到真正的
实践技能。

来自江苏的苏先生做过六年 Java
培训讲师，他向记者透露，有些培训机
构宣称其师资雄厚和课程资源丰富不
过是自吹自擂。

“我原先是从企业离职转行做的讲
师，授课时能结合实践情况加以讲解。
但现在我所在培训机构招的不少老师
就是专门做培训的，授课内容停留在理
论层面，多是纸上谈兵，支付给他们的
费用也只有我这种培训讲师的一半甚
至三分之一。”苏先生说。

受访学员告诉记者，即便发现培训
有问题，想要退费却“难于上青天”。

重庆市民戚先生今年夏天花了近
1.8万元报名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培训
班，上了几次课后发现课程质量不高，
跟之前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交流才得知，

就业后用到的大部分知识和技能是当
时培训班老师没有教授过的，相当于上
岗后需要边工作边再次学习。

“此外，说好的‘推荐就业’也没有
做到，到最后我的工作是我自己找的，
而且因为机构的原因，安排好的课程也
有一部分没有上完。我向机构表示想
退一部分费用，机构表示不退费并提出
办理休学、日后再学的解决方案。”戚先
生说。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
家重点实验室、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教授范永开表示，面对培训机构可
能存在的虚假宣传和教学质量不达标
等问题，学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举报，并
要求对涉事机构进行调查处理。还可
以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
失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建立认证体系
推动良性发展

范永开建议，从法规与标准两个维
度来规范与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应用员的认证体系。建立职业标准，尽
快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标准，以认证考试的方式来评估个人是
否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资格，这些标准
还应该配有更新机制，能够反映技术的
发展和市场的变化。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建立专家团
队和制定内容标准至关重要，可以借此
来筛选出高质量的培训内容和机构，为
学员提供安全可靠的培训服务。”范永
开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
示，培训市场的乱象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来整治，既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完
善与执行，也要提升公众的网络素养和
自我保护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虚假培训宣传往
往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广泛传播。直
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都可
能成为虚假培训宣传的温床。因此，这
些平台应承担起一定的防范责任。一
方面，平台应加强对入驻培训机构的资
质审核，并进行动态核验；另一方面，在
接到用户关于虚假宣传的举报后，平台
应迅速响应，对涉嫌欺诈的培训机构进
行及时处理，以保障广大用户的合法权
益。”刘晓春说。 据《法治日报》

接外孙遇车祸身亡，67万元赔偿归谁
法院：按与死者生前关系亲疏远近分配

曹某在接外孙放学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后保险公司赔偿家属死亡赔偿金67万余元。因赔
偿金分配问题，其女儿刘某将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及继祖父告上法庭，要求分得一半份额的赔偿金，
该诉求能否获得支持？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这起分家析产纠纷案。最终，法院依
据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关系的亲疏远近划分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比例，酌定死者配偶、继父与女儿三人
按照4∶4∶2的比例分割该笔死亡赔偿金。

高价报名人工智能培训“推荐就业”压根没影

原告刘某系死者曹某与被告刘某
甲之女，被告张某系曹某继父、刘某继
祖父。

死者曹某于 1953年 7月出生，在其
父亲去世后，其母亲包某改嫁张某。曹
某时年11岁，跟随母亲和继父张某一起
生活。曹某成年后，与被告刘某甲结
婚，并生育一女，即原告刘某。2001年，
曹某母亲包某去世。

原告刘某与案外人李某原系夫妻
关系，于2002年生育一子刘小某。2012
年4月，刘某与李某离婚，儿子刘小某跟
随刘某一起生活。后刘某于 2014年起
离家外出，期间很少回家，刘小某跟随
曹某、刘某甲一起生活。

2017年 12月 23日，曹某在骑电动
车接刘小某放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
自身严重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 11月，因曹某交通事故死
亡，刘某、刘某甲和张某共同作为原告

起诉车主闵某和保险公司，主张赔偿
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其他损失等 81万
余元。经法院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
保险公司支付刘某、刘某甲和张某因
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赔偿金 67 万余
元。后该 67万余元打至刘某甲银行账
户中。

2023年 9月，刘某作为原告起诉刘
某甲、张某，主张其作为曹某独生女有
权分配死亡赔偿金，而张某为曹某继父
无权参与分配；并要求分得刘某甲返还
曹某死亡赔偿金在扣除必要费用后的
一半份额。

庭审中，被告刘某甲辩称：第一，曹
某死亡赔偿金中包含的医疗费、丧葬
费、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食宿及
误工等费用，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
予以扣除；第二，曹某死亡后，刘某甲以
及原告刘某的儿子刘小某均无人照料，
且自己从 2016年起至今居住在老年护

理院中，而刘小某现为三级智力残疾，
没有生活来源，故刘小某的生活费等也
应当在赔偿款中扣除；第三，刘某自
2014年外出离家后再也没有回过家，在
曹某生病住院的情况下亦未回来照顾，
对自己和儿子不闻不问，未尽到任何赡
养、抚养义务，对整个家庭没有任何贡
献和付出，不应当分曹某的赔偿金；第
四，自己与张某年老体弱，缺乏劳动能
力，且与曹某关系紧密，在分割赔偿金
时应当予以照顾。

张某抗辩认为，其虽为曹某继父，
但曹某在未成年时即与母亲包某一同
跟随自己生活，自己和包某将曹某抚
养长大至结婚，已经形成了事实抚养
关系。现年老病重，丧失劳动能力，生
活不能自理，本应需要曹某照顾，而曹
某却意外去世，故其有权分割曹某的
死亡赔偿金，并享有专属的被扶养人
生活费。

为分割母亲死亡赔偿金
女儿起诉父亲与继祖父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张
某与曹某是否形成抚养关系，张某能否
作为曹某的近亲属参与分配死亡赔偿
金；第二，死亡赔偿金应如何分配。

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公安机关户
口底册记载，张某与包某系夫妻关系，二
人结婚时曹某尚未成年，后曹某一直与
二人共同生活，故张某与曹某形成抚养
关系，应作为曹某的近亲属参与赔偿金
的分配。

对于争议焦点二，对曹某因交通事
故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81万余元，
主要包括医疗费3.2万余元、被扶养人张
某生活费 3.1万余元、死亡赔偿金 66万
余元等。经调解，刘某、刘某甲、张某实
际获得赔偿金67万余元，实际赔付比例
为82.7%，故按照该比例，张某应得的被
扶养人生活费专项赔偿应为2.5万余元。

现刘某主张分割赔偿金，应先从赔
偿总额中扣除必要花费部分以及被扶养
人生活费用。具体来说，可以扣除的必
要费用主要为医疗费3.2万余元、丧葬费
3万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3000元、
交通事故案件律师代理费 2.8万元以及
被扶养人张某生活费专项赔偿 2.5万余
元，以上费用合计12万余元。至于刘某
甲主张的刘小某生活费，因刘小某系刘
某与李某的儿子，刘某与李某系刘小某
的抚养义务人，与曹某交通事故无关联
性，故刘小某的生活花费不应当从交通
事故赔偿金中支出。因此，在扣除上述
可扣除项目后，剩余可分割的赔偿金为
55万余元。

考虑到被告刘某甲、张某均年老多
病，生活需要较多照料，而原告刘某自
2014年即离家外出，与家人联系甚少，
与母亲曹某的关系也不融洽，对母亲曹

某未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甚至在曹某
去世后，也未参加其丧葬事宜。即使按
照刘某所说，没有人告知她母亲曹某因
车祸去世，更能说明刘某与其家庭之间
关系的淡漠。故分割剩余赔偿金时，应
适当向刘某甲、张某倾斜。因此，法院根
据本案当事人与曹某关系亲疏远近、共
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
酌定被告刘某甲、被告张某、原告刘某的
分割比例为 4∶ 4∶ 2，即原告刘某分得 11
万余元，被告刘某甲、张某各分得 22万
余元。因该赔偿金实际已由被告刘某甲
领取，被告刘某甲应分别向原告刘某、被
告张某返还上述款项，即返还原告刘某
11万余元、被告张某 25万余元（22万余
元+2.5万余元被扶养人生活费）。

一审判决作出后，刘某不服向二审
法院提起了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按生前关系亲疏远近
酌定赔偿金分配比例


